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48號

上  訴  人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謝政助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賴盛星律師

複  代理人  劉淑琴律師

被  上訴人  華新住宅大樓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章立欣  

訴訟代理人  黃盈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

月26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75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㈠主文第三項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147萬1120

元本息部分；㈡主文第四項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181萬300

0元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㈠㈡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8

2％，餘由上訴人負擔。　　　　

五、原判決主文第八項、第九項命准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依序變

更為新臺幣49萬1000元、新臺幣60萬5000元，免為假執行之

供擔保金額依序變更為新臺幣147萬1120元、新臺幣181萬30

00元。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

地（下稱系爭土地）為華新大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下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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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共有，該土地上有社區中庭（下稱系爭中庭），伊為

同大樓後棟區權人（下稱後棟區權人)成立之管理委員會

（下稱管委會），與同大樓前棟區權人成立之華新大樓管理

委員會（下稱前棟管委會）共同管理系爭中庭。上訴人自10

0年間起分別向伊及前棟管委會承租系爭中庭作為商場使

用，嗣租約屆期，再與伊簽訂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

約定自105年8月1日起至110年7月31日止，以每月租金新臺

幣（下同）33萬元承租系爭中庭（下稱系爭租約）。詎上訴

人於租期屆滿前之107年6月間發函通知伊自同年7月31日起

終止系爭租約（下稱系爭信函），惟仍繼續占有系爭中庭，

上訴人終止租約不合法，應給付伊自同年8月起至租期屆滿

時共36個月之租金計1188萬元，倘本院認上訴人終止租約合

法，其亦受有相當於上開金額之不當得利。又上訴人於租期

屆滿後仍無權占有系爭中庭迄至其交付原判決主文第1項所

示鐵捲門出入口遙控器（下稱系爭遙控器）之日即113年8月

12日止，其每月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20萬元。爰依系

爭協議書、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308萬元

（即1188萬元加計110年8月至111年1月共6個月之不當得利1

20萬元），及自聲請調解暨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3月

5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及自同日起至113年8月12日止，

按月給付20萬元（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原審就此判

決被上訴人勝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答辯聲明：上訴

駁回。

二、上訴人抗辯：因系爭中庭遭主管機關發函禁止作為商場使

用，伊遂以系爭信函表明自107年7月31日終止系爭租約，此

後被上訴人未依往例開立請款單向伊請求租金，且迄至110

年2月始致函伊，稱依後棟區權人會議決議自同年1月起向伊

收取系爭中庭使用費每月20萬元，足認被上訴人已默示同意

伊終止系爭租約。又伊於107年7月31日擬將系爭中庭點交於

被上訴人及前棟管委會，惟被上訴人以其與前棟管委會之意

見不一致，拒絕收回，前棟管委會則委託伊代為管理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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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惟伊自斯時起未再使用該中庭，僅於109年10月12日

後，因伊於同大樓前棟區分所有建物設置租車營業場所，向

伊接洽租車、還車之客戶會將車輛暫停於該中庭，惟此係伊

基於系爭土地共有人之合法使用行為，非不當得利。又伊於

系爭租約終止後，為被上訴人無因管理系爭中庭，對其所負

義務應以所得利益為限。系爭中庭僅能停車使用，以鄰近停

車位租金行情每月不超過6000元，該中庭共設置14個車位，

後棟區權人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比例為37％，縱認伊受有不

當得利，每月亦不超過3萬6000元，被上訴人請求數額顯屬

過高。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主文第三、四項命伊給付部分廢

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

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本院卷第153至155頁）：

　㈠被上訴人係由華新大樓後棟（臺北市○○○路○段000巷0弄

0號、O號之1、O號、O號之1、OO號、OO號之1及同段OOO巷O

號之1）之區權人成立，同大樓前棟（同上段OOO巷O號、OOO

號、OOO號）之區權人則成立前棟管委會。前、後棟間坐落

系爭土地之系爭中庭為前棟、後棟區權人共有（原審卷二第

5至321頁），由前棟管委會、被上訴人共同管理。

　㈡上訴人為華新大樓前棟、後棟一樓之區權人，於100年間分

別與前棟管委會、被上訴人簽訂協議書，向其等承租系爭中

庭作為OOO商場使用，屆期後，上訴人再與被上訴人簽訂系

爭協議書，約定自105年8月1日起至110年7月31日止，以每

月租金33萬元承租系爭中庭（111年度北司調字第277號卷第

15至19頁，下稱原審調字卷）。嗣上訴人於107年6月15日以

系爭信函通知被上訴人，因其區分所有建物之承租人香港商

衣念服裝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營業之需而向被上訴人承租系

爭中庭，惟該公司將於同年月30日結束營業，故自同年7月3

1日起終止系爭租約，請被上訴人於該日派員至系爭中庭點

交（原審調字卷第85頁）。被上訴人之前均開立請款單請上

訴人按月給付租金，但自同年8月起即未向上訴人收取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金，迄至110年2月22日始發函表示依110年臨時區權人會議

決議向上訴人收取中庭使用費每月20萬元，並追溯自同年1

月訖，上訴人如有異意於同年3月15日前提出，若無將於同

年3月開立管理費收據，收取同年1至3月之中庭管理費合計6

0萬元（原審調字卷第33頁）。

　㈢上訴人於系爭中庭之出入口自費設置鐵捲門，並以系爭遙控

器控制開關，中庭另端位處華新大樓與鄰棟大樓間，出口大

小不及一個停車位寬度，無法開車進入（原審卷一第351、3

67頁下方照片）。上訴人於107年7月31日後仍持有系爭遙控

器，迄至原審判決後，方依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履行，於113

年8月12日交付系爭遙控器於被上訴人（本院卷第53頁）。

　㈣華新大樓於66年間經核發使用執照，依使用執照一樓平面圖

說，系爭中庭設置14個汽車停車位（編號31至44，原審卷一

第347至351、449頁），前棟管委會與被上訴人未就系爭中

庭約定各自管理範圍（本院卷第101頁）。據前棟管委會函

示，系爭中庭14個車位，依區權比，前棟管委會占63％、被

上訴人占37％，上訴人發系爭信函後，前棟管委會於107年7

月31日由總幹事代表到場點交，並與被上訴人協議該中庭管

理事宜，惟未達成共識，故請上訴人暫代管理（本院卷第11

1頁）。

　㈤系爭中庭14個車位前供商場使用，違反建築法規定，經臺北

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先後以104年11月17日、106年11月17日函

上訴人各處罰鍰30萬元（原審調字卷第87至89頁）。

　㈥上訴人使用系爭中庭位置、面積如原審卷二第323至325頁之

複丈成果圖所示（下稱原判決附圖）。

　㈦系爭土地歷年公告現值、公告地價如原審卷一第387頁所

示。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管委會有當事人能力。共用部分之管理、維護，由管委會

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管理條例）第38條第1項、

第10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管理條例設置之管委會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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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區權人，然在其職務範圍內，本於管理權就公寓大廈共用

部分遭無權占用所生之私法上爭議，依規約約定或區權人會

議決議，或基於權利義務主體即公寓大廈區權人之授權，自

有訴訟實施權，本於任意訴訟擔當法理，對他人提出訴訟，

使判決效果直接歸屬於區權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

03號、第2087號判決參照）。查後棟區權人以歷次區權人會

議決議向上訴人收回系爭中庭使用權、收使用費、費用金額

由被上訴人訂定，並授權管委會起訴等（原審卷一第289至3

01頁)，是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自有當事人適格。

　㈡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書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7年8月起

至系爭租約租期屆滿之租金部分：

　　按依民法第153條規定觀之，意思表示之方式，有明示與默

示之分，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

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被上訴人固主張上

訴人應依系爭協議書給付租金，惟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已默

示同意伊終止系爭租約等語。經查，系爭中庭依使用執照圖

說設置14個汽車停車位（兩造不爭執事實㈣），依建築法第

73條第2項規定，僅得依核定用途使用，惟被上訴人自100年

起將系爭中庭出租予上訴人作商場使用，已非合法，上訴人

亦屢遭主管機關處以罰鍰（兩造不爭執事實㈤），被上訴人

非不知悉；嗣上訴人以系爭信函表明因其承租人衣念公司營

業之需而承租系爭中庭，惟該公司將結束營業，故自107年7

月31日起終止系爭租約（兩造不爭執事實㈡），被上訴人就

系爭信函除未以任何函文或經管委會、區權人會議決議表示

反對外，此後即未依往例開立請款單請上訴人按月繳納租

金，且迄至系爭租約原定租期尚未屆滿前之110年2月，方致

函上訴人表示依110年臨時區權人會議決議自同年1月起向上

訴人收取中庭使用費每月20萬元（兩造不爭執事實㈡），而

非依系爭協議書向上訴人收取原訂租金每月33萬元，足見被

上訴人已無受系爭協議書拘束之意，可認其係以默示之意思

表示同意上訴人終止系爭租約。系爭租約既經兩造合意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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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書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7年8月起算

之租金，即屬無據。

　㈢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自107年8月

起至113年8月12日止，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依其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

9條、第181條但書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遲至113年8月12日

方交付系爭遙控器於被上訴人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兩造不

爭執事實㈢），上訴人固否認其自107年8月起至113年8月12

日止受有不當得利，辯稱伊未再使用系爭中庭，僅有伊之租

車客戶會暫停車輛於中庭，此為伊基於系爭土地共有人之合

法使用行為，且伊為被上訴人無因管理云云。惟查，系爭中

庭之出入口設有鐵捲門，端賴系爭遙控器控制開關，而中庭

另端位處華新大樓與鄰棟大樓間，出口大小不及一個停車位

寬度，無法開車進入（兩造不爭執事實㈢），可見上訴人就

系爭中庭可支配使用且排除他人含系爭土地其餘共有人之干

涉，具事實上之管領力，依民法第940條規定，自為占有

人。又系爭租約經兩造合意終止後，上訴人已無占有系爭中

庭之法律上原因，惟仍占有系爭中庭，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

益，對被上訴人自應成立不當得利，且該等利益依性質不能

返還，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償還相當於租金之價額。又

無因管理須有為他人管理之意思，上訴人僅單純未將系爭遙

控器返還被上訴人，並為圖自己之利益將系爭中庭供其客戶

停車專用，難認有為被上訴人管理之意，與無因管理之要件

不符，上訴人前開抗辯，均無足取。

　2.又無權占有他人之土地，可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而租金

為使用土地之對價，土地租金之高低取決於土地之法定用

途、位置條件、周邊交通及生活機能、使用目的、市場供需

等情況，是無權占有他人之土地所獲利益，自應衡酌上開因

素定之。本院審酌系爭中庭之法定用途僅得供停車使用，系

爭土地位於臺北市○○○路○段之精華地段，商業繁榮，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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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便利，且鄰近捷運忠孝敦化站、百貨公司（本院卷第213

頁），往來人口頻繁，對停車位之需求度較高，而系爭土地

自107年至111年之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約為92萬9000餘元至

93萬9000餘元，自112年起則躍升至97萬餘元（原審卷一第3

87頁）；鄰近捷運忠孝敦化站之地下樓層平面車位自107年9

月至109年間之月租多位於5000元至6500元間（原審卷一第4

09至426頁），110年至111年之月租多位於6000元至8000元

間（原審卷一第427至436頁），112年起之月租多位於7500

元至8400元間（原審卷一第437至442、444頁），有逐年上

漲趨勢，以系爭中庭之停車位均位於一樓，相較於地下停車

位之便利性更高，且上訴人自109年10月12日起（原審調字

卷第91頁），即以系爭中庭供其租車客戶停車專用，而便利

其營業之需，本院綜核前情，認為上訴人自107年8月至109

年9月、109年10月至111年12月、112年1月至113年8月，每

月受有相當於各個停車位租金之不當得利依序為6000元、80

00元、9000元，以系爭中庭共14個停車位、後棟區權人所有

權比例為37％（兩造不爭執事實㈣）計算，上訴人自107年8

月起至111年1月，共42個月所受不當得利共為147萬1120元

（如附表編號1、2所示）。又民間常情租停車位最短租期為

一個月（原審卷第407、408、416、422頁），未滿者仍以一

個月計算租金，據此，上訴人自聲請調解暨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即111年3月5日（原審卷第74頁）起至113年8月12日

止，共30個月所受不當得利計為181萬3000元（如附表編號3

所示）。

　3.被上訴人固主張本件應參酌系爭協議書約定之租金數額、上

訴人以系爭中庭作為商業使用之經濟價值，以系爭土地申報

地價年息10％計算上訴人每月所受不當得利數額已逾33萬

元，伊請求每月20萬元為合理云云。惟兩造不爭執系爭協議

書約定月租高達33萬元係因系爭中庭供作商場使用（本院卷

第104頁），而上訴人無權占有期間已無此情事，自無須參

酌上開約定之租金數額。又上訴人以系爭中庭供其租車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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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用，而有利於其營業乙節，業經本院參酌如前，惟其使用

方式仍為法定之停車用途，與商業使用有別，是被上訴人主

張應參酌土地法第105條準用第97條第1項關於租用基地建築

房屋之租金規定，以系爭土地申報總價年息10％計算上訴人

所受不當得利云云，亦不足採。

　4.基上，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7年8月至111年1月之不

當得利147萬1120元，及自111年3月5日至113年8月12日之不

當得利181萬3000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正

當。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

　　147萬1120元，及自111年3月5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暨18

1萬3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

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

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原判決主文第三項、

第四項所命給付金額，既有部分廢棄改判，則該判決主文第

八項、第九項准、免假執行宣告所定擔保金額自應變更，爰

分別酌定准、免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如主文第五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和憲

　　　　　　　　　　　　　　法　官　林晏如

　　　　　　　　　　　　　　法　官　曾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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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編

號

期間 Ａ：

受有相當於各

個停車位租金

之不當得利

Ｂ：

14個停車位、依區權比3

7％計算之不當得利

1 107年8月至109

年9月，共26個

月

6000元 6000元×14×37％×26＝80

萬8080元

2 109年10月至111

年1月，共16個

月

8000元 8000元×14×37％×16＝66

萬3040元

合計：147萬1120元　　　　　　　　　　　　　 

3 111年3月5日至1

13年8月

111年3月至同

年12月，共10

個 月 ： 8000

元。

112年1月至11

3年8月，共20

個月：9000元

（8000元×14×37％×10）

＋（9000元×14×37％×3

0）＝181萬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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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48號
上  訴  人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謝政助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賴盛星律師
複  代理人  劉淑琴律師
被  上訴人  華新住宅大樓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章立欣  
訴訟代理人  黃盈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75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㈠主文第三項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147萬1120元本息部分；㈡主文第四項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181萬3000元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㈠㈡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82％，餘由上訴人負擔。　　　　
五、原判決主文第八項、第九項命准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依序變更為新臺幣49萬1000元、新臺幣60萬5000元，免為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依序變更為新臺幣147萬1120元、新臺幣181萬3000元。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華新大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下稱區權人）共有，該土地上有社區中庭（下稱系爭中庭），伊為同大樓後棟區權人（下稱後棟區權人)成立之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與同大樓前棟區權人成立之華新大樓管理委員會（下稱前棟管委會）共同管理系爭中庭。上訴人自100年間起分別向伊及前棟管委會承租系爭中庭作為商場使用，嗣租約屆期，再與伊簽訂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自105年8月1日起至110年7月31日止，以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33萬元承租系爭中庭（下稱系爭租約）。詎上訴人於租期屆滿前之107年6月間發函通知伊自同年7月31日起終止系爭租約（下稱系爭信函），惟仍繼續占有系爭中庭，上訴人終止租約不合法，應給付伊自同年8月起至租期屆滿時共36個月之租金計1188萬元，倘本院認上訴人終止租約合法，其亦受有相當於上開金額之不當得利。又上訴人於租期屆滿後仍無權占有系爭中庭迄至其交付原判決主文第1項所示鐵捲門出入口遙控器（下稱系爭遙控器）之日即113年8月12日止，其每月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20萬元。爰依系爭協議書、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308萬元（即1188萬元加計110年8月至111年1月共6個月之不當得利120萬元），及自聲請調解暨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3月5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及自同日起至113年8月12日止，按月給付20萬元（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原審就此判決被上訴人勝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抗辯：因系爭中庭遭主管機關發函禁止作為商場使用，伊遂以系爭信函表明自107年7月31日終止系爭租約，此後被上訴人未依往例開立請款單向伊請求租金，且迄至110年2月始致函伊，稱依後棟區權人會議決議自同年1月起向伊收取系爭中庭使用費每月20萬元，足認被上訴人已默示同意伊終止系爭租約。又伊於107年7月31日擬將系爭中庭點交於被上訴人及前棟管委會，惟被上訴人以其與前棟管委會之意見不一致，拒絕收回，前棟管委會則委託伊代為管理該中庭，惟伊自斯時起未再使用該中庭，僅於109年10月12日後，因伊於同大樓前棟區分所有建物設置租車營業場所，向伊接洽租車、還車之客戶會將車輛暫停於該中庭，惟此係伊基於系爭土地共有人之合法使用行為，非不當得利。又伊於系爭租約終止後，為被上訴人無因管理系爭中庭，對其所負義務應以所得利益為限。系爭中庭僅能停車使用，以鄰近停車位租金行情每月不超過6000元，該中庭共設置14個車位，後棟區權人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比例為37％，縱認伊受有不當得利，每月亦不超過3萬6000元，被上訴人請求數額顯屬過高。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主文第三、四項命伊給付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本院卷第153至155頁）：
　㈠被上訴人係由華新大樓後棟（臺北市○○○路○段000巷0弄0號、O號之1、O號、O號之1、OO號、OO號之1及同段OOO巷O號之1）之區權人成立，同大樓前棟（同上段OOO巷O號、OOO號、OOO號）之區權人則成立前棟管委會。前、後棟間坐落系爭土地之系爭中庭為前棟、後棟區權人共有（原審卷二第5至321頁），由前棟管委會、被上訴人共同管理。
　㈡上訴人為華新大樓前棟、後棟一樓之區權人，於100年間分別與前棟管委會、被上訴人簽訂協議書，向其等承租系爭中庭作為OOO商場使用，屆期後，上訴人再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協議書，約定自105年8月1日起至110年7月31日止，以每月租金33萬元承租系爭中庭（111年度北司調字第277號卷第15至19頁，下稱原審調字卷）。嗣上訴人於107年6月15日以系爭信函通知被上訴人，因其區分所有建物之承租人香港商衣念服裝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營業之需而向被上訴人承租系爭中庭，惟該公司將於同年月30日結束營業，故自同年7月31日起終止系爭租約，請被上訴人於該日派員至系爭中庭點交（原審調字卷第85頁）。被上訴人之前均開立請款單請上訴人按月給付租金，但自同年8月起即未向上訴人收取租金，迄至110年2月22日始發函表示依110年臨時區權人會議決議向上訴人收取中庭使用費每月20萬元，並追溯自同年1月訖，上訴人如有異意於同年3月15日前提出，若無將於同年3月開立管理費收據，收取同年1至3月之中庭管理費合計60萬元（原審調字卷第33頁）。
　㈢上訴人於系爭中庭之出入口自費設置鐵捲門，並以系爭遙控器控制開關，中庭另端位處華新大樓與鄰棟大樓間，出口大小不及一個停車位寬度，無法開車進入（原審卷一第351、367頁下方照片）。上訴人於107年7月31日後仍持有系爭遙控器，迄至原審判決後，方依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履行，於113年8月12日交付系爭遙控器於被上訴人（本院卷第53頁）。
　㈣華新大樓於66年間經核發使用執照，依使用執照一樓平面圖說，系爭中庭設置14個汽車停車位（編號31至44，原審卷一第347至351、449頁），前棟管委會與被上訴人未就系爭中庭約定各自管理範圍（本院卷第101頁）。據前棟管委會函示，系爭中庭14個車位，依區權比，前棟管委會占63％、被上訴人占37％，上訴人發系爭信函後，前棟管委會於107年7月31日由總幹事代表到場點交，並與被上訴人協議該中庭管理事宜，惟未達成共識，故請上訴人暫代管理（本院卷第111頁）。
　㈤系爭中庭14個車位前供商場使用，違反建築法規定，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先後以104年11月17日、106年11月17日函上訴人各處罰鍰30萬元（原審調字卷第87至89頁）。
　㈥上訴人使用系爭中庭位置、面積如原審卷二第323至325頁之複丈成果圖所示（下稱原判決附圖）。
　㈦系爭土地歷年公告現值、公告地價如原審卷一第387頁所示。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管委會有當事人能力。共用部分之管理、維護，由管委會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管理條例）第38條第1項、第10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管理條例設置之管委會雖非區權人，然在其職務範圍內，本於管理權就公寓大廈共用部分遭無權占用所生之私法上爭議，依規約約定或區權人會議決議，或基於權利義務主體即公寓大廈區權人之授權，自有訴訟實施權，本於任意訴訟擔當法理，對他人提出訴訟，使判決效果直接歸屬於區權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03號、第2087號判決參照）。查後棟區權人以歷次區權人會議決議向上訴人收回系爭中庭使用權、收使用費、費用金額由被上訴人訂定，並授權管委會起訴等（原審卷一第289至301頁)，是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自有當事人適格。
　㈡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書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7年8月起至系爭租約租期屆滿之租金部分：
　　按依民法第153條規定觀之，意思表示之方式，有明示與默示之分，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被上訴人固主張上訴人應依系爭協議書給付租金，惟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已默示同意伊終止系爭租約等語。經查，系爭中庭依使用執照圖說設置14個汽車停車位（兩造不爭執事實㈣），依建築法第73條第2項規定，僅得依核定用途使用，惟被上訴人自100年起將系爭中庭出租予上訴人作商場使用，已非合法，上訴人亦屢遭主管機關處以罰鍰（兩造不爭執事實㈤），被上訴人非不知悉；嗣上訴人以系爭信函表明因其承租人衣念公司營業之需而承租系爭中庭，惟該公司將結束營業，故自107年7月31日起終止系爭租約（兩造不爭執事實㈡），被上訴人就系爭信函除未以任何函文或經管委會、區權人會議決議表示反對外，此後即未依往例開立請款單請上訴人按月繳納租金，且迄至系爭租約原定租期尚未屆滿前之110年2月，方致函上訴人表示依110年臨時區權人會議決議自同年1月起向上訴人收取中庭使用費每月20萬元（兩造不爭執事實㈡），而非依系爭協議書向上訴人收取原訂租金每月33萬元，足見被上訴人已無受系爭協議書拘束之意，可認其係以默示之意思表示同意上訴人終止系爭租約。系爭租約既經兩造合意終止，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書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7年8月起算之租金，即屬無據。
　㈢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自107年8月起至113年8月12日止，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依其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第181條但書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遲至113年8月12日方交付系爭遙控器於被上訴人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兩造不爭執事實㈢），上訴人固否認其自107年8月起至113年8月12日止受有不當得利，辯稱伊未再使用系爭中庭，僅有伊之租車客戶會暫停車輛於中庭，此為伊基於系爭土地共有人之合法使用行為，且伊為被上訴人無因管理云云。惟查，系爭中庭之出入口設有鐵捲門，端賴系爭遙控器控制開關，而中庭另端位處華新大樓與鄰棟大樓間，出口大小不及一個停車位寬度，無法開車進入（兩造不爭執事實㈢），可見上訴人就系爭中庭可支配使用且排除他人含系爭土地其餘共有人之干涉，具事實上之管領力，依民法第940條規定，自為占有人。又系爭租約經兩造合意終止後，上訴人已無占有系爭中庭之法律上原因，惟仍占有系爭中庭，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對被上訴人自應成立不當得利，且該等利益依性質不能返還，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償還相當於租金之價額。又無因管理須有為他人管理之意思，上訴人僅單純未將系爭遙控器返還被上訴人，並為圖自己之利益將系爭中庭供其客戶停車專用，難認有為被上訴人管理之意，與無因管理之要件不符，上訴人前開抗辯，均無足取。
　2.又無權占有他人之土地，可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而租金為使用土地之對價，土地租金之高低取決於土地之法定用途、位置條件、周邊交通及生活機能、使用目的、市場供需等情況，是無權占有他人之土地所獲利益，自應衡酌上開因素定之。本院審酌系爭中庭之法定用途僅得供停車使用，系爭土地位於臺北市○○○路○段之精華地段，商業繁榮，交通便利，且鄰近捷運忠孝敦化站、百貨公司（本院卷第213頁），往來人口頻繁，對停車位之需求度較高，而系爭土地自107年至111年之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約為92萬9000餘元至93萬9000餘元，自112年起則躍升至97萬餘元（原審卷一第387頁）；鄰近捷運忠孝敦化站之地下樓層平面車位自107年9月至109年間之月租多位於5000元至6500元間（原審卷一第409至426頁），110年至111年之月租多位於6000元至8000元間（原審卷一第427至436頁），112年起之月租多位於7500元至8400元間（原審卷一第437至442、444頁），有逐年上漲趨勢，以系爭中庭之停車位均位於一樓，相較於地下停車位之便利性更高，且上訴人自109年10月12日起（原審調字卷第91頁），即以系爭中庭供其租車客戶停車專用，而便利其營業之需，本院綜核前情，認為上訴人自107年8月至109年9月、109年10月至111年12月、112年1月至113年8月，每月受有相當於各個停車位租金之不當得利依序為6000元、8000元、9000元，以系爭中庭共14個停車位、後棟區權人所有權比例為37％（兩造不爭執事實㈣）計算，上訴人自107年8月起至111年1月，共42個月所受不當得利共為147萬1120元（如附表編號1、2所示）。又民間常情租停車位最短租期為一個月（原審卷第407、408、416、422頁），未滿者仍以一個月計算租金，據此，上訴人自聲請調解暨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3月5日（原審卷第74頁）起至113年8月12日止，共30個月所受不當得利計為181萬3000元（如附表編號3所示）。
　3.被上訴人固主張本件應參酌系爭協議書約定之租金數額、上訴人以系爭中庭作為商業使用之經濟價值，以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上訴人每月所受不當得利數額已逾33萬元，伊請求每月20萬元為合理云云。惟兩造不爭執系爭協議書約定月租高達33萬元係因系爭中庭供作商場使用（本院卷第104頁），而上訴人無權占有期間已無此情事，自無須參酌上開約定之租金數額。又上訴人以系爭中庭供其租車客戶停用，而有利於其營業乙節，業經本院參酌如前，惟其使用方式仍為法定之停車用途，與商業使用有別，是被上訴人主張應參酌土地法第105條準用第97條第1項關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之租金規定，以系爭土地申報總價年息10％計算上訴人所受不當得利云云，亦不足採。
　4.基上，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7年8月至111年1月之不當得利147萬1120元，及自111年3月5日至113年8月12日之不當得利181萬3000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正當。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
　　147萬1120元，及自111年3月5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暨181萬3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原判決主文第三項、第四項所命給付金額，既有部分廢棄改判，則該判決主文第八項、第九項准、免假執行宣告所定擔保金額自應變更，爰分別酌定准、免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如主文第五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和憲
　　　　　　　　　　　　　　法　官　林晏如
　　　　　　　　　　　　　　法　官　曾明玉　　
附表　　
		編號

		期間

		Ａ：
受有相當於各個停車位租金之不當得利

		Ｂ：
14個停車位、依區權比37％計算之不當得利



		1

		107年8月至109年9月，共26個月

		6000元

		6000元×14×37％×26＝80萬8080元



		2

		109年10月至111年1月，共16個月

		8000元

		8000元×14×37％×16＝66萬3040元



		合計：147萬1120元　　　　　　　　　　　　　 

		


		


		




		3

		111年3月5日至113年8月

		111年3月至同年12月，共10個月：8000元。
112年1月至113年8月，共20個月：9000元

		（8000元×14×37％×10）＋（9000元×14×37％×30）＝181萬3000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陳盈璇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48號

上  訴  人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謝政助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賴盛星律師

複  代理人  劉淑琴律師

被  上訴人  華新住宅大樓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章立欣  

訴訟代理人  黃盈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

月26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75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㈠主文第三項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147萬1120元

    本息部分；㈡主文第四項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181萬3000元

    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㈠㈡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

    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82％

    ，餘由上訴人負擔。　　　　

五、原判決主文第八項、第九項命准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依序變

    更為新臺幣49萬1000元、新臺幣60萬5000元，免為假執行之

    供擔保金額依序變更為新臺幣147萬1120元、新臺幣181萬30

    00元。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下

    稱系爭土地）為華新大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下稱區權人）

    共有，該土地上有社區中庭（下稱系爭中庭），伊為同大樓

    後棟區權人（下稱後棟區權人)成立之管理委員會（下稱管

    委會），與同大樓前棟區權人成立之華新大樓管理委員會（

    下稱前棟管委會）共同管理系爭中庭。上訴人自100年間起

    分別向伊及前棟管委會承租系爭中庭作為商場使用，嗣租約

    屆期，再與伊簽訂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自105

    年8月1日起至110年7月31日止，以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

    33萬元承租系爭中庭（下稱系爭租約）。詎上訴人於租期屆

    滿前之107年6月間發函通知伊自同年7月31日起終止系爭租

    約（下稱系爭信函），惟仍繼續占有系爭中庭，上訴人終止

    租約不合法，應給付伊自同年8月起至租期屆滿時共36個月

    之租金計1188萬元，倘本院認上訴人終止租約合法，其亦受

    有相當於上開金額之不當得利。又上訴人於租期屆滿後仍無

    權占有系爭中庭迄至其交付原判決主文第1項所示鐵捲門出

    入口遙控器（下稱系爭遙控器）之日即113年8月12日止，其

    每月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20萬元。爰依系爭協議書、

    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308萬元（即1188萬元

    加計110年8月至111年1月共6個月之不當得利120萬元），及

    自聲請調解暨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3月5日起算之法

    定遲延利息，及自同日起至113年8月12日止，按月給付20萬

    元（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原審就此判決被上訴人勝

    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抗辯：因系爭中庭遭主管機關發函禁止作為商場使用

    ，伊遂以系爭信函表明自107年7月31日終止系爭租約，此後

    被上訴人未依往例開立請款單向伊請求租金，且迄至110年2

    月始致函伊，稱依後棟區權人會議決議自同年1月起向伊收

    取系爭中庭使用費每月20萬元，足認被上訴人已默示同意伊

    終止系爭租約。又伊於107年7月31日擬將系爭中庭點交於被

    上訴人及前棟管委會，惟被上訴人以其與前棟管委會之意見

    不一致，拒絕收回，前棟管委會則委託伊代為管理該中庭，

    惟伊自斯時起未再使用該中庭，僅於109年10月12日後，因

    伊於同大樓前棟區分所有建物設置租車營業場所，向伊接洽

    租車、還車之客戶會將車輛暫停於該中庭，惟此係伊基於系

    爭土地共有人之合法使用行為，非不當得利。又伊於系爭租

    約終止後，為被上訴人無因管理系爭中庭，對其所負義務應

    以所得利益為限。系爭中庭僅能停車使用，以鄰近停車位租

    金行情每月不超過6000元，該中庭共設置14個車位，後棟區

    權人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比例為37％，縱認伊受有不當得利

    ，每月亦不超過3萬6000元，被上訴人請求數額顯屬過高。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主文第三、四項命伊給付部分廢棄。㈡上

    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本院卷第153至155頁）：

　㈠被上訴人係由華新大樓後棟（臺北市○○○路○段000巷0弄0號、

    O號之1、O號、O號之1、OO號、OO號之1及同段OOO巷O號之1

    ）之區權人成立，同大樓前棟（同上段OOO巷O號、OOO號、O

    OO號）之區權人則成立前棟管委會。前、後棟間坐落系爭土

    地之系爭中庭為前棟、後棟區權人共有（原審卷二第5至321

    頁），由前棟管委會、被上訴人共同管理。

　㈡上訴人為華新大樓前棟、後棟一樓之區權人，於100年間分別

    與前棟管委會、被上訴人簽訂協議書，向其等承租系爭中庭

    作為OOO商場使用，屆期後，上訴人再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

    協議書，約定自105年8月1日起至110年7月31日止，以每月

    租金33萬元承租系爭中庭（111年度北司調字第277號卷第15

    至19頁，下稱原審調字卷）。嗣上訴人於107年6月15日以系

    爭信函通知被上訴人，因其區分所有建物之承租人香港商衣

    念服裝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營業之需而向被上訴人承租系爭

    中庭，惟該公司將於同年月30日結束營業，故自同年7月31

    日起終止系爭租約，請被上訴人於該日派員至系爭中庭點交

    （原審調字卷第85頁）。被上訴人之前均開立請款單請上訴

    人按月給付租金，但自同年8月起即未向上訴人收取租金，

    迄至110年2月22日始發函表示依110年臨時區權人會議決議

    向上訴人收取中庭使用費每月20萬元，並追溯自同年1月訖

    ，上訴人如有異意於同年3月15日前提出，若無將於同年3月

    開立管理費收據，收取同年1至3月之中庭管理費合計60萬元

    （原審調字卷第33頁）。

　㈢上訴人於系爭中庭之出入口自費設置鐵捲門，並以系爭遙控

    器控制開關，中庭另端位處華新大樓與鄰棟大樓間，出口大

    小不及一個停車位寬度，無法開車進入（原審卷一第351、3

    67頁下方照片）。上訴人於107年7月31日後仍持有系爭遙控

    器，迄至原審判決後，方依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履行，於113

    年8月12日交付系爭遙控器於被上訴人（本院卷第53頁）。

　㈣華新大樓於66年間經核發使用執照，依使用執照一樓平面圖

    說，系爭中庭設置14個汽車停車位（編號31至44，原審卷一

    第347至351、449頁），前棟管委會與被上訴人未就系爭中

    庭約定各自管理範圍（本院卷第101頁）。據前棟管委會函

    示，系爭中庭14個車位，依區權比，前棟管委會占63％、被

    上訴人占37％，上訴人發系爭信函後，前棟管委會於107年7

    月31日由總幹事代表到場點交，並與被上訴人協議該中庭管

    理事宜，惟未達成共識，故請上訴人暫代管理（本院卷第11

    1頁）。

　㈤系爭中庭14個車位前供商場使用，違反建築法規定，經臺北

    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先後以104年11月17日、106年11月17日函

    上訴人各處罰鍰30萬元（原審調字卷第87至89頁）。

　㈥上訴人使用系爭中庭位置、面積如原審卷二第323至325頁之

    複丈成果圖所示（下稱原判決附圖）。

　㈦系爭土地歷年公告現值、公告地價如原審卷一第387頁所示。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管委會有當事人能力。共用部分之管理、維護，由管委會

    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管理條例）第38條第1項、

    第10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管理條例設置之管委會雖

    非區權人，然在其職務範圍內，本於管理權就公寓大廈共用

    部分遭無權占用所生之私法上爭議，依規約約定或區權人會

    議決議，或基於權利義務主體即公寓大廈區權人之授權，自

    有訴訟實施權，本於任意訴訟擔當法理，對他人提出訴訟，

    使判決效果直接歸屬於區權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

    03號、第2087號判決參照）。查後棟區權人以歷次區權人會

    議決議向上訴人收回系爭中庭使用權、收使用費、費用金額

    由被上訴人訂定，並授權管委會起訴等（原審卷一第289至3

    01頁)，是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自有當事人適格。

　㈡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書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7年8月起

    至系爭租約租期屆滿之租金部分：

　　按依民法第153條規定觀之，意思表示之方式，有明示與默

    示之分，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

    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被上訴人固主張上

    訴人應依系爭協議書給付租金，惟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已默

    示同意伊終止系爭租約等語。經查，系爭中庭依使用執照圖

    說設置14個汽車停車位（兩造不爭執事實㈣），依建築法第7

    3條第2項規定，僅得依核定用途使用，惟被上訴人自100年

    起將系爭中庭出租予上訴人作商場使用，已非合法，上訴人

    亦屢遭主管機關處以罰鍰（兩造不爭執事實㈤），被上訴人

    非不知悉；嗣上訴人以系爭信函表明因其承租人衣念公司營

    業之需而承租系爭中庭，惟該公司將結束營業，故自107年7

    月31日起終止系爭租約（兩造不爭執事實㈡），被上訴人就

    系爭信函除未以任何函文或經管委會、區權人會議決議表示

    反對外，此後即未依往例開立請款單請上訴人按月繳納租金

    ，且迄至系爭租約原定租期尚未屆滿前之110年2月，方致函

    上訴人表示依110年臨時區權人會議決議自同年1月起向上訴

    人收取中庭使用費每月20萬元（兩造不爭執事實㈡），而非

    依系爭協議書向上訴人收取原訂租金每月33萬元，足見被上

    訴人已無受系爭協議書拘束之意，可認其係以默示之意思表

    示同意上訴人終止系爭租約。系爭租約既經兩造合意終止，

    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書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7年8月起算之租

    金，即屬無據。

　㈢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自107年8月起

    至113年8月12日止，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依其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

    9條、第181條但書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遲至113年8月12日

    方交付系爭遙控器於被上訴人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兩造不

    爭執事實㈢），上訴人固否認其自107年8月起至113年8月12

    日止受有不當得利，辯稱伊未再使用系爭中庭，僅有伊之租

    車客戶會暫停車輛於中庭，此為伊基於系爭土地共有人之合

    法使用行為，且伊為被上訴人無因管理云云。惟查，系爭中

    庭之出入口設有鐵捲門，端賴系爭遙控器控制開關，而中庭

    另端位處華新大樓與鄰棟大樓間，出口大小不及一個停車位

    寬度，無法開車進入（兩造不爭執事實㈢），可見上訴人就

    系爭中庭可支配使用且排除他人含系爭土地其餘共有人之干

    涉，具事實上之管領力，依民法第940條規定，自為占有人

    。又系爭租約經兩造合意終止後，上訴人已無占有系爭中庭

    之法律上原因，惟仍占有系爭中庭，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

    ，對被上訴人自應成立不當得利，且該等利益依性質不能返

    還，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償還相當於租金之價額。又無

    因管理須有為他人管理之意思，上訴人僅單純未將系爭遙控

    器返還被上訴人，並為圖自己之利益將系爭中庭供其客戶停

    車專用，難認有為被上訴人管理之意，與無因管理之要件不

    符，上訴人前開抗辯，均無足取。

　2.又無權占有他人之土地，可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而租金

    為使用土地之對價，土地租金之高低取決於土地之法定用途

    、位置條件、周邊交通及生活機能、使用目的、市場供需等

    情況，是無權占有他人之土地所獲利益，自應衡酌上開因素

    定之。本院審酌系爭中庭之法定用途僅得供停車使用，系爭

    土地位於臺北市○○○路○段之精華地段，商業繁榮，交通便利

    ，且鄰近捷運忠孝敦化站、百貨公司（本院卷第213頁），

    往來人口頻繁，對停車位之需求度較高，而系爭土地自107

    年至111年之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約為92萬9000餘元至93萬9

    000餘元，自112年起則躍升至97萬餘元（原審卷一第387頁

    ）；鄰近捷運忠孝敦化站之地下樓層平面車位自107年9月至

    109年間之月租多位於5000元至6500元間（原審卷一第409至

    426頁），110年至111年之月租多位於6000元至8000元間（

    原審卷一第427至436頁），112年起之月租多位於7500元至8

    400元間（原審卷一第437至442、444頁），有逐年上漲趨勢

    ，以系爭中庭之停車位均位於一樓，相較於地下停車位之便

    利性更高，且上訴人自109年10月12日起（原審調字卷第91

    頁），即以系爭中庭供其租車客戶停車專用，而便利其營業

    之需，本院綜核前情，認為上訴人自107年8月至109年9月、

    109年10月至111年12月、112年1月至113年8月，每月受有相

    當於各個停車位租金之不當得利依序為6000元、8000元、90

    00元，以系爭中庭共14個停車位、後棟區權人所有權比例為

    37％（兩造不爭執事實㈣）計算，上訴人自107年8月起至111

    年1月，共42個月所受不當得利共為147萬1120元（如附表編

    號1、2所示）。又民間常情租停車位最短租期為一個月（原

    審卷第407、408、416、422頁），未滿者仍以一個月計算租

    金，據此，上訴人自聲請調解暨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

    年3月5日（原審卷第74頁）起至113年8月12日止，共30個月

    所受不當得利計為181萬3000元（如附表編號3所示）。

　3.被上訴人固主張本件應參酌系爭協議書約定之租金數額、上

    訴人以系爭中庭作為商業使用之經濟價值，以系爭土地申報

    地價年息10％計算上訴人每月所受不當得利數額已逾33萬元

    ，伊請求每月20萬元為合理云云。惟兩造不爭執系爭協議書

    約定月租高達33萬元係因系爭中庭供作商場使用（本院卷第

    104頁），而上訴人無權占有期間已無此情事，自無須參酌

    上開約定之租金數額。又上訴人以系爭中庭供其租車客戶停

    用，而有利於其營業乙節，業經本院參酌如前，惟其使用方

    式仍為法定之停車用途，與商業使用有別，是被上訴人主張

    應參酌土地法第105條準用第97條第1項關於租用基地建築房

    屋之租金規定，以系爭土地申報總價年息10％計算上訴人所

    受不當得利云云，亦不足採。

　4.基上，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7年8月至111年1月之不

    當得利147萬1120元，及自111年3月5日至113年8月12日之不

    當得利181萬3000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正

    當。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

　　147萬1120元，及自111年3月5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暨18

    1萬3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

    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

    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原判決主文第三項、

    第四項所命給付金額，既有部分廢棄改判，則該判決主文第

    八項、第九項准、免假執行宣告所定擔保金額自應變更，爰

    分別酌定准、免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如主文第五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和憲

　　　　　　　　　　　　　　法　官　林晏如

　　　　　　　　　　　　　　法　官　曾明玉　　

附表　　

編號 期間 Ａ： 受有相當於各個停車位租金之不當得利 Ｂ： 14個停車位、依區權比37％計算之不當得利 1 107年8月至109年9月，共26個月 6000元 6000元×14×37％×26＝80萬8080元 2 109年10月至111年1月，共16個月 8000元 8000元×14×37％×16＝66萬3040元 合計：147萬1120元　　　　　　　　　　　　　     3 111年3月5日至113年8月 111年3月至同年12月，共10個月：8000元。 112年1月至113年8月，共20個月：9000元 （8000元×14×37％×10）＋（9000元×14×37％×30）＝181萬3000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陳盈璇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48號
上  訴  人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謝政助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賴盛星律師
複  代理人  劉淑琴律師
被  上訴人  華新住宅大樓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章立欣  
訴訟代理人  黃盈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75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㈠主文第三項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147萬1120元本息部分；㈡主文第四項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181萬3000元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㈠㈡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82％，餘由上訴人負擔。　　　　
五、原判決主文第八項、第九項命准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依序變更為新臺幣49萬1000元、新臺幣60萬5000元，免為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依序變更為新臺幣147萬1120元、新臺幣181萬3000元。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華新大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下稱區權人）共有，該土地上有社區中庭（下稱系爭中庭），伊為同大樓後棟區權人（下稱後棟區權人)成立之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與同大樓前棟區權人成立之華新大樓管理委員會（下稱前棟管委會）共同管理系爭中庭。上訴人自100年間起分別向伊及前棟管委會承租系爭中庭作為商場使用，嗣租約屆期，再與伊簽訂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自105年8月1日起至110年7月31日止，以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33萬元承租系爭中庭（下稱系爭租約）。詎上訴人於租期屆滿前之107年6月間發函通知伊自同年7月31日起終止系爭租約（下稱系爭信函），惟仍繼續占有系爭中庭，上訴人終止租約不合法，應給付伊自同年8月起至租期屆滿時共36個月之租金計1188萬元，倘本院認上訴人終止租約合法，其亦受有相當於上開金額之不當得利。又上訴人於租期屆滿後仍無權占有系爭中庭迄至其交付原判決主文第1項所示鐵捲門出入口遙控器（下稱系爭遙控器）之日即113年8月12日止，其每月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20萬元。爰依系爭協議書、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308萬元（即1188萬元加計110年8月至111年1月共6個月之不當得利120萬元），及自聲請調解暨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3月5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及自同日起至113年8月12日止，按月給付20萬元（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原審就此判決被上訴人勝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抗辯：因系爭中庭遭主管機關發函禁止作為商場使用，伊遂以系爭信函表明自107年7月31日終止系爭租約，此後被上訴人未依往例開立請款單向伊請求租金，且迄至110年2月始致函伊，稱依後棟區權人會議決議自同年1月起向伊收取系爭中庭使用費每月20萬元，足認被上訴人已默示同意伊終止系爭租約。又伊於107年7月31日擬將系爭中庭點交於被上訴人及前棟管委會，惟被上訴人以其與前棟管委會之意見不一致，拒絕收回，前棟管委會則委託伊代為管理該中庭，惟伊自斯時起未再使用該中庭，僅於109年10月12日後，因伊於同大樓前棟區分所有建物設置租車營業場所，向伊接洽租車、還車之客戶會將車輛暫停於該中庭，惟此係伊基於系爭土地共有人之合法使用行為，非不當得利。又伊於系爭租約終止後，為被上訴人無因管理系爭中庭，對其所負義務應以所得利益為限。系爭中庭僅能停車使用，以鄰近停車位租金行情每月不超過6000元，該中庭共設置14個車位，後棟區權人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比例為37％，縱認伊受有不當得利，每月亦不超過3萬6000元，被上訴人請求數額顯屬過高。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主文第三、四項命伊給付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本院卷第153至155頁）：
　㈠被上訴人係由華新大樓後棟（臺北市○○○路○段000巷0弄0號、O號之1、O號、O號之1、OO號、OO號之1及同段OOO巷O號之1）之區權人成立，同大樓前棟（同上段OOO巷O號、OOO號、OOO號）之區權人則成立前棟管委會。前、後棟間坐落系爭土地之系爭中庭為前棟、後棟區權人共有（原審卷二第5至321頁），由前棟管委會、被上訴人共同管理。
　㈡上訴人為華新大樓前棟、後棟一樓之區權人，於100年間分別與前棟管委會、被上訴人簽訂協議書，向其等承租系爭中庭作為OOO商場使用，屆期後，上訴人再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協議書，約定自105年8月1日起至110年7月31日止，以每月租金33萬元承租系爭中庭（111年度北司調字第277號卷第15至19頁，下稱原審調字卷）。嗣上訴人於107年6月15日以系爭信函通知被上訴人，因其區分所有建物之承租人香港商衣念服裝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營業之需而向被上訴人承租系爭中庭，惟該公司將於同年月30日結束營業，故自同年7月31日起終止系爭租約，請被上訴人於該日派員至系爭中庭點交（原審調字卷第85頁）。被上訴人之前均開立請款單請上訴人按月給付租金，但自同年8月起即未向上訴人收取租金，迄至110年2月22日始發函表示依110年臨時區權人會議決議向上訴人收取中庭使用費每月20萬元，並追溯自同年1月訖，上訴人如有異意於同年3月15日前提出，若無將於同年3月開立管理費收據，收取同年1至3月之中庭管理費合計60萬元（原審調字卷第33頁）。
　㈢上訴人於系爭中庭之出入口自費設置鐵捲門，並以系爭遙控器控制開關，中庭另端位處華新大樓與鄰棟大樓間，出口大小不及一個停車位寬度，無法開車進入（原審卷一第351、367頁下方照片）。上訴人於107年7月31日後仍持有系爭遙控器，迄至原審判決後，方依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履行，於113年8月12日交付系爭遙控器於被上訴人（本院卷第53頁）。
　㈣華新大樓於66年間經核發使用執照，依使用執照一樓平面圖說，系爭中庭設置14個汽車停車位（編號31至44，原審卷一第347至351、449頁），前棟管委會與被上訴人未就系爭中庭約定各自管理範圍（本院卷第101頁）。據前棟管委會函示，系爭中庭14個車位，依區權比，前棟管委會占63％、被上訴人占37％，上訴人發系爭信函後，前棟管委會於107年7月31日由總幹事代表到場點交，並與被上訴人協議該中庭管理事宜，惟未達成共識，故請上訴人暫代管理（本院卷第111頁）。
　㈤系爭中庭14個車位前供商場使用，違反建築法規定，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先後以104年11月17日、106年11月17日函上訴人各處罰鍰30萬元（原審調字卷第87至89頁）。
　㈥上訴人使用系爭中庭位置、面積如原審卷二第323至325頁之複丈成果圖所示（下稱原判決附圖）。
　㈦系爭土地歷年公告現值、公告地價如原審卷一第387頁所示。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管委會有當事人能力。共用部分之管理、維護，由管委會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管理條例）第38條第1項、第10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管理條例設置之管委會雖非區權人，然在其職務範圍內，本於管理權就公寓大廈共用部分遭無權占用所生之私法上爭議，依規約約定或區權人會議決議，或基於權利義務主體即公寓大廈區權人之授權，自有訴訟實施權，本於任意訴訟擔當法理，對他人提出訴訟，使判決效果直接歸屬於區權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03號、第2087號判決參照）。查後棟區權人以歷次區權人會議決議向上訴人收回系爭中庭使用權、收使用費、費用金額由被上訴人訂定，並授權管委會起訴等（原審卷一第289至301頁)，是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自有當事人適格。
　㈡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書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7年8月起至系爭租約租期屆滿之租金部分：
　　按依民法第153條規定觀之，意思表示之方式，有明示與默示之分，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被上訴人固主張上訴人應依系爭協議書給付租金，惟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已默示同意伊終止系爭租約等語。經查，系爭中庭依使用執照圖說設置14個汽車停車位（兩造不爭執事實㈣），依建築法第73條第2項規定，僅得依核定用途使用，惟被上訴人自100年起將系爭中庭出租予上訴人作商場使用，已非合法，上訴人亦屢遭主管機關處以罰鍰（兩造不爭執事實㈤），被上訴人非不知悉；嗣上訴人以系爭信函表明因其承租人衣念公司營業之需而承租系爭中庭，惟該公司將結束營業，故自107年7月31日起終止系爭租約（兩造不爭執事實㈡），被上訴人就系爭信函除未以任何函文或經管委會、區權人會議決議表示反對外，此後即未依往例開立請款單請上訴人按月繳納租金，且迄至系爭租約原定租期尚未屆滿前之110年2月，方致函上訴人表示依110年臨時區權人會議決議自同年1月起向上訴人收取中庭使用費每月20萬元（兩造不爭執事實㈡），而非依系爭協議書向上訴人收取原訂租金每月33萬元，足見被上訴人已無受系爭協議書拘束之意，可認其係以默示之意思表示同意上訴人終止系爭租約。系爭租約既經兩造合意終止，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書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7年8月起算之租金，即屬無據。
　㈢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自107年8月起至113年8月12日止，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依其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第181條但書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遲至113年8月12日方交付系爭遙控器於被上訴人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兩造不爭執事實㈢），上訴人固否認其自107年8月起至113年8月12日止受有不當得利，辯稱伊未再使用系爭中庭，僅有伊之租車客戶會暫停車輛於中庭，此為伊基於系爭土地共有人之合法使用行為，且伊為被上訴人無因管理云云。惟查，系爭中庭之出入口設有鐵捲門，端賴系爭遙控器控制開關，而中庭另端位處華新大樓與鄰棟大樓間，出口大小不及一個停車位寬度，無法開車進入（兩造不爭執事實㈢），可見上訴人就系爭中庭可支配使用且排除他人含系爭土地其餘共有人之干涉，具事實上之管領力，依民法第940條規定，自為占有人。又系爭租約經兩造合意終止後，上訴人已無占有系爭中庭之法律上原因，惟仍占有系爭中庭，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對被上訴人自應成立不當得利，且該等利益依性質不能返還，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償還相當於租金之價額。又無因管理須有為他人管理之意思，上訴人僅單純未將系爭遙控器返還被上訴人，並為圖自己之利益將系爭中庭供其客戶停車專用，難認有為被上訴人管理之意，與無因管理之要件不符，上訴人前開抗辯，均無足取。
　2.又無權占有他人之土地，可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而租金為使用土地之對價，土地租金之高低取決於土地之法定用途、位置條件、周邊交通及生活機能、使用目的、市場供需等情況，是無權占有他人之土地所獲利益，自應衡酌上開因素定之。本院審酌系爭中庭之法定用途僅得供停車使用，系爭土地位於臺北市○○○路○段之精華地段，商業繁榮，交通便利，且鄰近捷運忠孝敦化站、百貨公司（本院卷第213頁），往來人口頻繁，對停車位之需求度較高，而系爭土地自107年至111年之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約為92萬9000餘元至93萬9000餘元，自112年起則躍升至97萬餘元（原審卷一第387頁）；鄰近捷運忠孝敦化站之地下樓層平面車位自107年9月至109年間之月租多位於5000元至6500元間（原審卷一第409至426頁），110年至111年之月租多位於6000元至8000元間（原審卷一第427至436頁），112年起之月租多位於7500元至8400元間（原審卷一第437至442、444頁），有逐年上漲趨勢，以系爭中庭之停車位均位於一樓，相較於地下停車位之便利性更高，且上訴人自109年10月12日起（原審調字卷第91頁），即以系爭中庭供其租車客戶停車專用，而便利其營業之需，本院綜核前情，認為上訴人自107年8月至109年9月、109年10月至111年12月、112年1月至113年8月，每月受有相當於各個停車位租金之不當得利依序為6000元、8000元、9000元，以系爭中庭共14個停車位、後棟區權人所有權比例為37％（兩造不爭執事實㈣）計算，上訴人自107年8月起至111年1月，共42個月所受不當得利共為147萬1120元（如附表編號1、2所示）。又民間常情租停車位最短租期為一個月（原審卷第407、408、416、422頁），未滿者仍以一個月計算租金，據此，上訴人自聲請調解暨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3月5日（原審卷第74頁）起至113年8月12日止，共30個月所受不當得利計為181萬3000元（如附表編號3所示）。
　3.被上訴人固主張本件應參酌系爭協議書約定之租金數額、上訴人以系爭中庭作為商業使用之經濟價值，以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上訴人每月所受不當得利數額已逾33萬元，伊請求每月20萬元為合理云云。惟兩造不爭執系爭協議書約定月租高達33萬元係因系爭中庭供作商場使用（本院卷第104頁），而上訴人無權占有期間已無此情事，自無須參酌上開約定之租金數額。又上訴人以系爭中庭供其租車客戶停用，而有利於其營業乙節，業經本院參酌如前，惟其使用方式仍為法定之停車用途，與商業使用有別，是被上訴人主張應參酌土地法第105條準用第97條第1項關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之租金規定，以系爭土地申報總價年息10％計算上訴人所受不當得利云云，亦不足採。
　4.基上，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7年8月至111年1月之不當得利147萬1120元，及自111年3月5日至113年8月12日之不當得利181萬3000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正當。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
　　147萬1120元，及自111年3月5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暨181萬3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原判決主文第三項、第四項所命給付金額，既有部分廢棄改判，則該判決主文第八項、第九項准、免假執行宣告所定擔保金額自應變更，爰分別酌定准、免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如主文第五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和憲
　　　　　　　　　　　　　　法　官　林晏如
　　　　　　　　　　　　　　法　官　曾明玉　　
附表　　
		編號

		期間

		Ａ：
受有相當於各個停車位租金之不當得利

		Ｂ：
14個停車位、依區權比37％計算之不當得利



		1

		107年8月至109年9月，共26個月

		6000元

		6000元×14×37％×26＝80萬8080元



		2

		109年10月至111年1月，共16個月

		8000元

		8000元×14×37％×16＝66萬3040元



		合計：147萬1120元　　　　　　　　　　　　　 

		


		


		




		3

		111年3月5日至113年8月

		111年3月至同年12月，共10個月：8000元。
112年1月至113年8月，共20個月：9000元

		（8000元×14×37％×10）＋（9000元×14×37％×30）＝181萬3000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陳盈璇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48號

上  訴  人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謝政助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賴盛星律師

複  代理人  劉淑琴律師

被  上訴人  華新住宅大樓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章立欣  

訴訟代理人  黃盈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75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㈠主文第三項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147萬1120元本息部分；㈡主文第四項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181萬3000元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㈠㈡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82％，餘由上訴人負擔。　　　　

五、原判決主文第八項、第九項命准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依序變更為新臺幣49萬1000元、新臺幣60萬5000元，免為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依序變更為新臺幣147萬1120元、新臺幣181萬3000元。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華新大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下稱區權人）共有，該土地上有社區中庭（下稱系爭中庭），伊為同大樓後棟區權人（下稱後棟區權人)成立之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與同大樓前棟區權人成立之華新大樓管理委員會（下稱前棟管委會）共同管理系爭中庭。上訴人自100年間起分別向伊及前棟管委會承租系爭中庭作為商場使用，嗣租約屆期，再與伊簽訂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自105年8月1日起至110年7月31日止，以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33萬元承租系爭中庭（下稱系爭租約）。詎上訴人於租期屆滿前之107年6月間發函通知伊自同年7月31日起終止系爭租約（下稱系爭信函），惟仍繼續占有系爭中庭，上訴人終止租約不合法，應給付伊自同年8月起至租期屆滿時共36個月之租金計1188萬元，倘本院認上訴人終止租約合法，其亦受有相當於上開金額之不當得利。又上訴人於租期屆滿後仍無權占有系爭中庭迄至其交付原判決主文第1項所示鐵捲門出入口遙控器（下稱系爭遙控器）之日即113年8月12日止，其每月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20萬元。爰依系爭協議書、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308萬元（即1188萬元加計110年8月至111年1月共6個月之不當得利120萬元），及自聲請調解暨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3月5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及自同日起至113年8月12日止，按月給付20萬元（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原審就此判決被上訴人勝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抗辯：因系爭中庭遭主管機關發函禁止作為商場使用，伊遂以系爭信函表明自107年7月31日終止系爭租約，此後被上訴人未依往例開立請款單向伊請求租金，且迄至110年2月始致函伊，稱依後棟區權人會議決議自同年1月起向伊收取系爭中庭使用費每月20萬元，足認被上訴人已默示同意伊終止系爭租約。又伊於107年7月31日擬將系爭中庭點交於被上訴人及前棟管委會，惟被上訴人以其與前棟管委會之意見不一致，拒絕收回，前棟管委會則委託伊代為管理該中庭，惟伊自斯時起未再使用該中庭，僅於109年10月12日後，因伊於同大樓前棟區分所有建物設置租車營業場所，向伊接洽租車、還車之客戶會將車輛暫停於該中庭，惟此係伊基於系爭土地共有人之合法使用行為，非不當得利。又伊於系爭租約終止後，為被上訴人無因管理系爭中庭，對其所負義務應以所得利益為限。系爭中庭僅能停車使用，以鄰近停車位租金行情每月不超過6000元，該中庭共設置14個車位，後棟區權人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比例為37％，縱認伊受有不當得利，每月亦不超過3萬6000元，被上訴人請求數額顯屬過高。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主文第三、四項命伊給付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本院卷第153至155頁）：

　㈠被上訴人係由華新大樓後棟（臺北市○○○路○段000巷0弄0號、O號之1、O號、O號之1、OO號、OO號之1及同段OOO巷O號之1）之區權人成立，同大樓前棟（同上段OOO巷O號、OOO號、OOO號）之區權人則成立前棟管委會。前、後棟間坐落系爭土地之系爭中庭為前棟、後棟區權人共有（原審卷二第5至321頁），由前棟管委會、被上訴人共同管理。

　㈡上訴人為華新大樓前棟、後棟一樓之區權人，於100年間分別與前棟管委會、被上訴人簽訂協議書，向其等承租系爭中庭作為OOO商場使用，屆期後，上訴人再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協議書，約定自105年8月1日起至110年7月31日止，以每月租金33萬元承租系爭中庭（111年度北司調字第277號卷第15至19頁，下稱原審調字卷）。嗣上訴人於107年6月15日以系爭信函通知被上訴人，因其區分所有建物之承租人香港商衣念服裝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營業之需而向被上訴人承租系爭中庭，惟該公司將於同年月30日結束營業，故自同年7月31日起終止系爭租約，請被上訴人於該日派員至系爭中庭點交（原審調字卷第85頁）。被上訴人之前均開立請款單請上訴人按月給付租金，但自同年8月起即未向上訴人收取租金，迄至110年2月22日始發函表示依110年臨時區權人會議決議向上訴人收取中庭使用費每月20萬元，並追溯自同年1月訖，上訴人如有異意於同年3月15日前提出，若無將於同年3月開立管理費收據，收取同年1至3月之中庭管理費合計60萬元（原審調字卷第33頁）。

　㈢上訴人於系爭中庭之出入口自費設置鐵捲門，並以系爭遙控器控制開關，中庭另端位處華新大樓與鄰棟大樓間，出口大小不及一個停車位寬度，無法開車進入（原審卷一第351、367頁下方照片）。上訴人於107年7月31日後仍持有系爭遙控器，迄至原審判決後，方依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履行，於113年8月12日交付系爭遙控器於被上訴人（本院卷第53頁）。

　㈣華新大樓於66年間經核發使用執照，依使用執照一樓平面圖說，系爭中庭設置14個汽車停車位（編號31至44，原審卷一第347至351、449頁），前棟管委會與被上訴人未就系爭中庭約定各自管理範圍（本院卷第101頁）。據前棟管委會函示，系爭中庭14個車位，依區權比，前棟管委會占63％、被上訴人占37％，上訴人發系爭信函後，前棟管委會於107年7月31日由總幹事代表到場點交，並與被上訴人協議該中庭管理事宜，惟未達成共識，故請上訴人暫代管理（本院卷第111頁）。

　㈤系爭中庭14個車位前供商場使用，違反建築法規定，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先後以104年11月17日、106年11月17日函上訴人各處罰鍰30萬元（原審調字卷第87至89頁）。

　㈥上訴人使用系爭中庭位置、面積如原審卷二第323至325頁之複丈成果圖所示（下稱原判決附圖）。

　㈦系爭土地歷年公告現值、公告地價如原審卷一第387頁所示。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管委會有當事人能力。共用部分之管理、維護，由管委會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管理條例）第38條第1項、第10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管理條例設置之管委會雖非區權人，然在其職務範圍內，本於管理權就公寓大廈共用部分遭無權占用所生之私法上爭議，依規約約定或區權人會議決議，或基於權利義務主體即公寓大廈區權人之授權，自有訴訟實施權，本於任意訴訟擔當法理，對他人提出訴訟，使判決效果直接歸屬於區權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03號、第2087號判決參照）。查後棟區權人以歷次區權人會議決議向上訴人收回系爭中庭使用權、收使用費、費用金額由被上訴人訂定，並授權管委會起訴等（原審卷一第289至301頁)，是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自有當事人適格。

　㈡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書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7年8月起至系爭租約租期屆滿之租金部分：

　　按依民法第153條規定觀之，意思表示之方式，有明示與默示之分，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被上訴人固主張上訴人應依系爭協議書給付租金，惟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已默示同意伊終止系爭租約等語。經查，系爭中庭依使用執照圖說設置14個汽車停車位（兩造不爭執事實㈣），依建築法第73條第2項規定，僅得依核定用途使用，惟被上訴人自100年起將系爭中庭出租予上訴人作商場使用，已非合法，上訴人亦屢遭主管機關處以罰鍰（兩造不爭執事實㈤），被上訴人非不知悉；嗣上訴人以系爭信函表明因其承租人衣念公司營業之需而承租系爭中庭，惟該公司將結束營業，故自107年7月31日起終止系爭租約（兩造不爭執事實㈡），被上訴人就系爭信函除未以任何函文或經管委會、區權人會議決議表示反對外，此後即未依往例開立請款單請上訴人按月繳納租金，且迄至系爭租約原定租期尚未屆滿前之110年2月，方致函上訴人表示依110年臨時區權人會議決議自同年1月起向上訴人收取中庭使用費每月20萬元（兩造不爭執事實㈡），而非依系爭協議書向上訴人收取原訂租金每月33萬元，足見被上訴人已無受系爭協議書拘束之意，可認其係以默示之意思表示同意上訴人終止系爭租約。系爭租約既經兩造合意終止，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書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7年8月起算之租金，即屬無據。

　㈢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自107年8月起至113年8月12日止，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依其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第181條但書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遲至113年8月12日方交付系爭遙控器於被上訴人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兩造不爭執事實㈢），上訴人固否認其自107年8月起至113年8月12日止受有不當得利，辯稱伊未再使用系爭中庭，僅有伊之租車客戶會暫停車輛於中庭，此為伊基於系爭土地共有人之合法使用行為，且伊為被上訴人無因管理云云。惟查，系爭中庭之出入口設有鐵捲門，端賴系爭遙控器控制開關，而中庭另端位處華新大樓與鄰棟大樓間，出口大小不及一個停車位寬度，無法開車進入（兩造不爭執事實㈢），可見上訴人就系爭中庭可支配使用且排除他人含系爭土地其餘共有人之干涉，具事實上之管領力，依民法第940條規定，自為占有人。又系爭租約經兩造合意終止後，上訴人已無占有系爭中庭之法律上原因，惟仍占有系爭中庭，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對被上訴人自應成立不當得利，且該等利益依性質不能返還，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償還相當於租金之價額。又無因管理須有為他人管理之意思，上訴人僅單純未將系爭遙控器返還被上訴人，並為圖自己之利益將系爭中庭供其客戶停車專用，難認有為被上訴人管理之意，與無因管理之要件不符，上訴人前開抗辯，均無足取。

　2.又無權占有他人之土地，可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而租金為使用土地之對價，土地租金之高低取決於土地之法定用途、位置條件、周邊交通及生活機能、使用目的、市場供需等情況，是無權占有他人之土地所獲利益，自應衡酌上開因素定之。本院審酌系爭中庭之法定用途僅得供停車使用，系爭土地位於臺北市○○○路○段之精華地段，商業繁榮，交通便利，且鄰近捷運忠孝敦化站、百貨公司（本院卷第213頁），往來人口頻繁，對停車位之需求度較高，而系爭土地自107年至111年之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約為92萬9000餘元至93萬9000餘元，自112年起則躍升至97萬餘元（原審卷一第387頁）；鄰近捷運忠孝敦化站之地下樓層平面車位自107年9月至109年間之月租多位於5000元至6500元間（原審卷一第409至426頁），110年至111年之月租多位於6000元至8000元間（原審卷一第427至436頁），112年起之月租多位於7500元至8400元間（原審卷一第437至442、444頁），有逐年上漲趨勢，以系爭中庭之停車位均位於一樓，相較於地下停車位之便利性更高，且上訴人自109年10月12日起（原審調字卷第91頁），即以系爭中庭供其租車客戶停車專用，而便利其營業之需，本院綜核前情，認為上訴人自107年8月至109年9月、109年10月至111年12月、112年1月至113年8月，每月受有相當於各個停車位租金之不當得利依序為6000元、8000元、9000元，以系爭中庭共14個停車位、後棟區權人所有權比例為37％（兩造不爭執事實㈣）計算，上訴人自107年8月起至111年1月，共42個月所受不當得利共為147萬1120元（如附表編號1、2所示）。又民間常情租停車位最短租期為一個月（原審卷第407、408、416、422頁），未滿者仍以一個月計算租金，據此，上訴人自聲請調解暨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3月5日（原審卷第74頁）起至113年8月12日止，共30個月所受不當得利計為181萬3000元（如附表編號3所示）。

　3.被上訴人固主張本件應參酌系爭協議書約定之租金數額、上訴人以系爭中庭作為商業使用之經濟價值，以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上訴人每月所受不當得利數額已逾33萬元，伊請求每月20萬元為合理云云。惟兩造不爭執系爭協議書約定月租高達33萬元係因系爭中庭供作商場使用（本院卷第104頁），而上訴人無權占有期間已無此情事，自無須參酌上開約定之租金數額。又上訴人以系爭中庭供其租車客戶停用，而有利於其營業乙節，業經本院參酌如前，惟其使用方式仍為法定之停車用途，與商業使用有別，是被上訴人主張應參酌土地法第105條準用第97條第1項關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之租金規定，以系爭土地申報總價年息10％計算上訴人所受不當得利云云，亦不足採。

　4.基上，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7年8月至111年1月之不當得利147萬1120元，及自111年3月5日至113年8月12日之不當得利181萬3000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正當。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

　　147萬1120元，及自111年3月5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暨181萬3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原判決主文第三項、第四項所命給付金額，既有部分廢棄改判，則該判決主文第八項、第九項准、免假執行宣告所定擔保金額自應變更，爰分別酌定准、免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如主文第五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和憲

　　　　　　　　　　　　　　法　官　林晏如

　　　　　　　　　　　　　　法　官　曾明玉　　

附表　　

編號 期間 Ａ： 受有相當於各個停車位租金之不當得利 Ｂ： 14個停車位、依區權比37％計算之不當得利 1 107年8月至109年9月，共26個月 6000元 6000元×14×37％×26＝80萬8080元 2 109年10月至111年1月，共16個月 8000元 8000元×14×37％×16＝66萬3040元 合計：147萬1120元　　　　　　　　　　　　　     3 111年3月5日至113年8月 111年3月至同年12月，共10個月：8000元。 112年1月至113年8月，共20個月：9000元 （8000元×14×37％×10）＋（9000元×14×37％×30）＝181萬3000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陳盈璇　　



